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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點支撐、多重覆蓋的澳門社會援
助體系*

鄞益奮** 

回歸以來，澳門特區政府堅持“以民為本”的施政方針，高度重

視改善民生福利，與市民共同分享經濟發展成果。在社會救助和社會

援助方面，澳門特區政府致力扶助貧困弱勢群體。回歸祖國以來，澳

門的醫療福利保障了大多數人口，澳門免費教育擴大了涵蓋面，減輕

居民教育費用的支出，社會房屋為部份貧困家庭提供了低廉租金的住

房服務。不論對低收入家庭、貧窮家庭或特定弱勢人群，特區政府提

供了物質方面和服務方面的多元化和多層面的各種援助，盡力協助陷

於困境的個人和家庭，不斷提升各項民生福利水準，形成“多點支

撑、多重覆蓋”的社會救助體系和模式。

一、面向貧窮家庭的社會援助

面向貧窮家庭，當前澳門特區政府主要的社會救助措施包括經濟

援助、社區就業輔助計劃、積極人生服務計劃、個人及家庭輔導服務

及災難性援助。

（一）經濟援助

經濟援助的目的是，“透過向因社會、健康及其他需要特別援助

的因素而處於或陷入經濟貧乏狀況的個人及家團提供社會援助，確保

其生活上的基本需要能得到滿足”。經濟援助的對象是非常明確的，

即“處於或陷入經濟貧乏狀況的個人及家團”。目前，澳門特區政府

* 本文為2016年10月中國社會保障學會社會救助分會和南京大學社會保障研究中心主辦
的“華人社會救助研討會”的參會論文修改而成。

** 澳門理工學院社會經濟與公共政策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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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援助金的種類包括一般援助金、特別援助金和偶發性援助金等三

種類型。

1. 一般援助金

一般援助金是發放給已處於經濟貧乏狀況的個人或家庭，每一個

月發放一次。依據第6/2007號行政法規“向處於經濟貧乏狀況的個人

及家團發放援助金制度”的規定，正常情況下，援助金額是相應的

最低維生指數數值與個人或家庭每月收入總和的差額。但在特別情況

下，可根據實際情況的需要來提高有關計算所得的金額。法律還規

定，援助金的發放期每次最長為十二個月，而且可以相同或不同期予

以續期。每年一月，一般援助金的受益人獲發放一筆相等於一般援助

金金額的額外款項。

在一般援助金的發放中，申請人的資格包括：持澳門特別行政區

居民身份證；最近十八個月連續居住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經社會工作

局審核確認處於經濟貧乏狀況（見表1）；除家庭居所外無持有其他

不動產，及所擁有的銀行存款及現金總數不超過所訂定的數值（見表

2）。

由此，為瞭解相關受資助個人或家庭的一般援助金的收益金額，

需要先瞭解澳門最低維生指數的基本情況。回歸以來，澳門最低維生

指數不斷調整上升，已經形成了與物價相關的定期調整機制。當前，

澳門最低維生指數的金額是1人家庭澳門幣4050元，2人家庭7440元，

3人家庭10250元，4人家庭12460元，5人家庭14070元，6人家庭15680
元，7人家庭17290元，8人或以上家庭18870元。

表1　澳門最低維生指數（2016年1月1日生效）

家庭成員人數 最低維生指數（澳門幣）

1 $4,050.00

2 $7,440.00

3 $10,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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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成員人數 最低維生指數（澳門幣）

4 $12,460.00

5 $14,070.00

6 $15,680.00

7 $17,290.00

8人或以上 $18,870.00

除了申請人的月收入之外，申請人的銀行存款數量也是發放援助

金的主要判斷依據。為此，澳門特區政府設定了計算銀行存款及現金

上限的方法，作為一般援助金發放的另一項依據。（見表2）

表2　計算銀行存款及現金上限的公式

個人及家庭成員狀況 計算公式

一般家庭 RS X 6=A

年齡六十五歲以下的獨居者 RS X 10=A

年齡六十五歲以上的獨居者 RS X 12=A

注：RS為最低維生指數 ，A為銀行存款及現金的上限。

2015年，澳門特區政府總共向4637個家庭發放一般援助金，超過

7500人受惠，總發放金額約澳門幣2億5000萬元。1

2. 特別援助金

澳門特區政府除了每月向處於經濟貧乏狀況的個人或家庭發放一

般援助金外，亦會向具特殊需要的家庭發放特別援助金。依據法律的

規定，特別援助金的發放予有特定需要的個人或家團，其類別、發放

準則、發放方式及金額，由社會文化司司長以批示方式核准，不會計

1.“敬老金殘津皆調升 社局籌設親子館智障人宿舍”，澳門日報，2016年2月27日，A0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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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其個人及家團的總收入內。特別援助金的類型包括學習活動補助、

護理補助及殘疾補助，其金額見表3、表4、表5所示。

表3　學習活動補助

類型 金額（澳門幣）

就讀於幼稚園或小學者 每人每月200元

就讀於中學者 每人每月400元

就讀於大學者 每人每月600元

表4　護理補助

類型 金額（澳門幣）

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無親屬的獨居者 每月1000元

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有親屬者 每月800元

表5　殘疾補助

類型 金額（澳門幣）

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無親屬的獨居者 每月800元

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有親屬者 每月600元

3. 偶發性援助金

偶發性援助金是基於有關個人或家庭遇到特定事件，使其陷入經

濟貧乏狀況，或導致其經濟狀況惡化，例如支付家人的喪葬費、公共

災難或災禍、需購置殘障者或病患者的各類輔助設備、為住所進行必

要的工程、取得基本的傢俱及家居設備、照顧處於危機狀況的未成年

人、取得護理物料或必要的交通服務等。

（二）“社區就業輔助計劃”和“積極人生服務計劃”

在給予相關收益人社會援助的同時，澳門特區政府還致力於強化

經濟援助受助人的就業鼓勵措施，改善弱勢社群的就業和生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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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6年起特區政府開展“社區就業輔助計劃”及“積極人生服務計

劃”，透過職業培訓及津貼獎勵機制等方式，體現助人自助精神，鼓

勵及支持有工作能力和就業條件的經濟援助受益人重投勞動市場，實

現以工代賑，脫離貧窮生活。

“社區就業輔助計劃”由社會工作局與民間機構合作，安排有條

件的人士在社會服務機構實習及提供津貼，輔助培養相關人員的工作

信心和工作能力，達致重新就業。“澳門社會服務在具體運作上，社

會工作局通過技術支援、財政資助、設施設備和物質的讓與等方式充

分調動民間積極性，形成了政府部門和民間機構密切合作的夥伴關

係，適應了社會需求。”2“社區就業輔助計劃”正是一個典型體現政

府和民間機構密切合作的社會服務和社會援助計劃。“社區就業輔助

計劃”期望通過與社服機構的合作，讓長期失業人士重投勞動市場。

其目標是讓具工作能力的社會工作局援助金受益人，有一個過渡期的

社區服務機會，重建工作的能力與信心，為正式工作做好前提的準備

和鋪墊。服務對象是年齡介乎25-59歲的社會工作局援助金受益人；

服務方式是需為參與機構提供每週二十四小時服務，並每週三至六小

時參加培訓課程、社區活動、輔導服務。服務地點是澳門工會聯合總

會、澳門明愛、澳門婦女聯合總會、澳門街坊會聯合總會屬下之服務

單位或所安排的機構場所。以六個月為一期，需經評估後，視乎個案

情況而定，最長可參與十八個月。透過此計劃，提供服務的參加者每

月最高可獲發津貼澳門幣2000元。

“積極人生服務計劃”由社會工作局透過就業輔導及勞工事務局

的求職平台，向參與者提供職業配對和就業輔導服務，鼓勵有工作能

力的援助金受益人參加工作，從而更進一步脫離貧困網。可以認為，

“積極人生服務計劃”是“社區就業輔助計劃”後幫助援助金受益人

進一步脫離貧困網的銜接性下一步計劃。通過“社區就業扶助計劃”

之後，援助金受益人具備了一定的技能和信心真正能獨立進步就業市

場，但其收入水平又仍然低於正常市場報酬的 情況下，就可以尋求

“積極人生服務計劃”的幫助。“積極人生服務計劃”服務對象是年

2. 甄炳亮：“澳門社會服務發展及其啓示”，《中國民政》2012年第6期，第27-2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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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介乎25-59歲，有工作能力的社會工作局援助金受益人，提供個人就

業輔導、電話輔導跟進、轉介服務、職業配對以及職後跟進服務等。

參加者在進入勞動巿場後，雖然其收入略高最低維生指數的上限，但

仍可收取一段時期的援助金，以此來激勵參加者積極投入工作。其金

額及期限將根據其工作收入、家庭總收入與社會工作局設定的計算方

法來釐定，其計算方法如表6所示。

表6　積極人生服務計劃的援助金計算方法

家庭成員

人數 
調升後的最低維生指數

（a） 
批核係數

（b） 
收入批核上限*
（a x b） 

1 4,050.00 1.5 6,080.00

2 7,440.00 1.45 10,790.00

3 10,250.00 1.4 14,350.00

4 12,460.00 1.35 16,820.00

5 14,070.00 1.3 18,290.00

6 15,680.00 1.25 19,600.00

7 17,290.00 1.2 20,750.00

=> 8 18,870.00 1.15 21,700.00

二、面對低收入家庭的社會援助

針對部份低收入而又未符合領取援助金條件，但生活仍有一定壓

力的家庭，澳門特區政府主要通過每年兩次“三類弱勢家庭特別生活

津貼”及2009年開展的“短期食物補助計劃”，協助有需要家庭舒解

生活困難。

（一）三類弱勢家庭的特別生活津貼

除了援助貧困家庭外，澳門特區政府還不斷增加經濟援助類型，以

覆蓋更多需要援助的人士。自2003年起，特區政府透過“特別生活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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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放計劃”向正接受定期援助、或收入不高於維生指數一定倍數（2016
年度為1.8倍）的三類弱勢家庭（單親、殘疾及長期病患者家庭），每

年兩次發放一次性的特別生活津貼。2016年度的津貼金額詳見表7。

表7　三類弱勢家庭的特別生活補助

家庭成員人數 津貼金額（澳門幣）

1 2450

2 3700

3 5100

4 6200

5 7000

6 7800

7 8600

8人或以上 9400

澳門特區政府2016年5月向澳門約4066個符合資格的三類弱勢家

庭（定期援助金的三類弱勢家庭1980戶，經協辦社團／機構申請的三

類弱勢家庭2086戶）發放2016年第一期特別生活津貼，舒緩有關家庭

的生活壓力，總支出約澳門幣1610萬元。2016年8月向澳門約4166個

符合資格的三類弱勢家庭（定期援助金的三類弱勢家庭2008戶，經協

辦社團／機構申請的三類弱勢家庭2158戶）發放本年度第二期特別生

活津貼，紓緩有關家庭的生活壓力，預計總支出約1650萬澳門元。值

得一提的是，三類弱勢低收入家庭中，包括接受特區政府援助金的家

庭，也包括沒接受政府援助金的家庭，後者需要在相關的社團進行登

記申請。之所以要進行這樣的安排，是因為社團比政府更清楚瞭解有

關家庭的實際生活情況，可以更好地發掘其需要的家庭服務，從而提

供更適切的服務。

（二）短期食物補助服務

澳門特區政府於2009年7月啟動“短期食物補助計劃”，為未被納

入援助金網絡的低收入人士，或遭逢突變的援助金受益人及其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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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短期補助的方式，提供最基本的生活食糧。短期食物補助計劃的目

的是減少貧困人士的經濟壓力，為面對突發性入不敷支的貧困人士提

供個人或家庭的短期性食物補助服務。受惠者可獲食品包括主糧如白

米、麵條及麥片，以及副糧如罐頭食品、餅乾、雞蛋及水果等。其服

務對象主要分為兩類，一類是以澳門為常居地的本澳居民，且未納入

社會工作局援助金網絡之低收入個人／家庭，同時處於失業／新來澳

人士（連續居住本澳未滿18個月）／露宿者／遭逢突變家庭／正輪候

經濟援助人士；另外一類是遭逢突變的援助金受益人／家團。

讓更多有需要人士受惠，特區政府決定將“短期食物補助計劃”

交由民間社團承辦，以加強服務效益。2011年9月26日，“澳門明

愛”於通過投標方式承辦該服務，取名為“明糧坊”。“澳門明愛”

是一個非政府慈善機構，專門為不同人士、家庭及社區提供多元化的

社會服務。“明糧坊”投入運作多年以來，不斷對服務成效進行統計

和研究，希望透過適度的調整，令服務得以惠及更多有需要人士。明

糧坊是透過公開招標的方式，讓有興趣的食品供應商參與投標，合約

內對於食品價格、供應等都有一定的規定，從而令食品價格及貨源更

穩定，確保了食品來源的安全性。此外，明糧坊分配食物的標準，是

按服務對象的實際情況來處理，如是一個家庭，會按家庭人數進行分

配；如有一歲以下的嬰兒，會在食物分配中加入奶粉，令服務更能滿

足低收入家庭的需要。

三、面對特定人群的社會援助

（一）殘疾津貼及服務

1. 殘疾津貼

2011年，澳門立法會通過了《殘疾津貼及殘疾人士免費衛生護理

服務的制度》。法案是一項關顧本澳殘疾人士的福利制度，是特區政

府進一步完善殘疾人保障制度的重要舉措。根據《殘疾津貼及免費衛

生護理服務的制度》法律，特區政府向符合資格的澳門特區永久性居

民發放殘疾津貼。當前，殘疾津貼每年發放一次。2016年9月，經聽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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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康事務委員會意見，分為兩個級別：被評為輕度或中度殘疾者每年

獲得普通殘疾津貼8000澳門幣，被評為重度或極重度殘疾者每年獲得

特別殘疾津貼16000澳門幣。2016年，普通殘疾津貼及特別殘疾津貼

的合資格領取殘疾人士約9800多人，涉及發放金額約澳門幣1億1000
萬澳門幣。 

2. 殘疾服務

通過與民間機構和公共部門開展合作，特區政府為殘疾人士及其

家庭提供支援與輔助服務。目的在於協助殘疾人士克服困難障礙、增

強獨立自信、發揮天賦潛能、以及提升生活素質。與此同時，向為殘

疾人士提供服務的民間社團和社會設施提供技術支援和資源輔助。主

要的服務體現為殘疾人士院舍轉介服務和康復中心轉介服務，前者的

服務對象是因殘障或精神病患而缺乏自理能力，並且需要入住社會工

作局所資助的殘疾人士院舍的個人或家庭成員；後者的服務對象是因

殘障或精神病患而需要學習生活自理能力和職業訓練的個人或家庭成

員，並且需要獲得社會工作局所資助的殘疾人士康復中心提供的服務。

（二）長者津貼及服務

1. 敬老金

為體現對澳門特別行政區長者的關懷，並弘揚敬老美德，澳門特

別行政區政府於2005年開始向長者發放普遍福利性質的敬老金，作為

對長者，特別是獨居長者的一份心意。當前，敬老金金額為每年8000
澳門幣。2016年，澳門合資格領取敬老金的長者約有7100人，涉及發

放金額大約澳門幣5億6000萬元。

2. 長者服務

特區政府經多年與民間機構的努力，已為長者建立了一個涵蓋社

會保障、醫療衛生、社會福利、公共房屋及持續教育等服務範疇的長

者服務體系。回歸後，長者服務特別是獨居長者服務從無到有，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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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獨居長者的精神認知狀態、抑鬱症狀及社會網絡障礙等方面的情

況，取得了長足的進展。特區政府在2005年就重組了“家居照顧及支

援服務隊”，並陸續開展“獨居長者連網支援計劃”、“長者關懷服

務網絡”及“平安通呼援服務”。近年來，澳門特區政府加大對社區

安老服務的支援，優化安老設施和服務，支援社區開展老人服務，過

去幾年先後有十間長者服務機構投入運作，並在新填海區預留土地，

興建相關設施。

（三）個人及家庭輔導服務

對處於生活的困境，需接受輔導及生活資訊提供等服務的個人或

家庭成員。提供心理及情緒輔導服務、跨學科輔導服務、單親網絡互

助服務。其中，單親網絡互助服務的內容包括以家訪方式瞭解單親家

庭的狀況及需要；跟進有需要接受輔導之家庭；提供小組輔導服務；

提供教育性及康樂性活動；建立單親義工。單親家庭方面，社會工作

局2005年推行“單親網絡輔助服務”，透過個案工作、小組工作、恒

常活動，扶助單親家庭建立穩固關係和互助網絡，共同克服困境。 

（四）災難性援助

因受公共事故或自然災害（例如水災、火災、塌樓、颱風等）影

響而需緊急援助或庇護服務、資源提供和心理輔導等的個人或家庭。

援助內容視乎災情和災民的情況提供援助，主要包括安排入住災民中

心、提供經濟及物資方面的援助以及安排社工為情緒不穩定的災民進

行心理輔導等。

四、政府與民間的親密夥伴關係

特區政府先後成立了社會工作委員會、長者事務委員會、復康事

務委員會、禁毒事務委員會，婦女及兒童食物委員會，吸納民間機構

代表進入政府社會援助政策制訂的體系。“澳門社會服務在體系結構

方面，形成了由行政長官負責制定社會工作政策、監督評估政策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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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由多個政府部門代表、民間機構人員和在社會服務領域被公認

的傑出人士組成的社會工作委員會負責為行政長官制定政策和評估執

行情況提供意見。”3

特區政府對民間社會服務機構的扶持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首先

是技術支援。主要是政府在服務運作、人員培訓和技術資訊等方面為

民間社會服務機構提供協助。其次是財政資助。包括社會服務設施的

定期津助、物資購買和工程維修資助、特別活動津助。2010年，特區

政府投入社會服務領域的財政資金達9.7億澳門元，其中大頭是支援了

民間社會服務機構，達4億澳門元，2011年支援民間社會服務機構資

金達4.5億澳門元，仍是佔用資金最多的。4 最後是設施、設備和物質

的讓與。主要是由社會工作局通過委托服務方式，提供服務場所和相

關物質條件給民間機構使用。通過以上三種扶持民間社會服務機構的

措施，澳門特區政府就從組織結構、政策制度和服務提供、資金保障

等方面對澳門民間社會服務的供給進行了較為規範的管理。其中，特

別是在財政資助方面，特區政府因應澳門社會變化和經濟發展後社會

服務設施營運成本上升和人資流失等問題而出台了新的社會服務資助

制度，以創設更佳條件穩定人員隊伍，回應業界訴求，促進社會服務

發展。新的社會服務資助制度的內容包括規定了資助結構包括人員開

支、經常開支、行政開支及年度活動開支的資助，同時對民間服務機

構倘有的服務性收入處理進行了規定，也並對民間服務機構的財政收

入和支出進行監督。

從社會服務設施的數量來看，澳門大多數社會服務設施是由民間

機構成立的。澳門現有的社會服務設施總共有249個，其中特區政府社

會工作局屬下的社會服務設施只有8個，即青洲災民中心、下環老人中

心、筷子基耆康中心、康復服務綜合評估中心、戒毒及維持治療服務―

青洲青少年輔導中心、戒毒及維持治療服務―黑沙環藥物治療中心（美

沙酮）、健康生活教育園地防治問題賭博處―志毅軒。見表8所示。

3. 甄炳亮：“澳門社會服務發展及其啓示”，《中國民政》2012年第6期，第27-29頁。

4. 甄炳亮：“澳門社會服務發展及其啓示”，《中國民政》2012年第6期，第27-2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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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澳門社會服務設施概況

社會服務 社會服務設施 數量

家庭服務（共35個） 社會工作中心 5

家庭服務中心 18

臨時收容中心 4

輔導服務機構 1

災民中心 1

單親網絡互助服務 5

新來澳服務人士綜合服務 1

兒青服務（共69個） 托兒所 53

兒童及青少年院舍 9

社區青少年工作隊 5

青少年及家庭綜合服務 2

長者服務（共63個） 安老院舍 18

家庭照顧及支援服務 5

獨居長者服務 2

長者日間中心 11

耆康中心 24

平安通呼援服務 1

長者綜合服務中心 2

康復服務（共34個） 康復院舍 9

日間中心 10

庇護工場 2

職訓中心 6

教育中心/職前教育中心 2

康復巴士服務 2

評估中心 2

綜合服務 1

社區服務（共17個） 社區中心 14

短期食物補助服務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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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服務 社會服務設施 數量

防治藥物依賴服務（共14個） 戒毒復康院舍 4

戒毒復康服務 2

預防藥物濫用服務 5

戒毒外展服務 3

賭博失調防治服務（共14個） 賭博失調輔導服務 9

預防賭博失調服務 5

社會重返服務（共3個） 更生服務 1

青少年服務 2

總量 249

五、總結

澳門特區的社會援助區分出援助貧困家庭、援助低收入家庭和特

定弱勢社群三個層面，跳出社會援助是只援助貧困家庭的界線，擴大

了援助範圍。它以“家庭”為援助的基本單位，集中精力對貧困家

庭、低收入家庭及特定弱勢社群進行多方面的援助，形成了多點支撑

和多重覆蓋的社會援助體系。在多重社會援助之下，澳門弱勢群體有

了較好的安全網，對於陷入困難程度更高的弱勢社群，可以享受政府

多方面和多層面的支持和幫助。比如，收入少於最低維生指數的長者

可以獲得敬老金，也可以獲得“一般性經濟援助”以得到基本的生活

保障。在這個基礎上，如果該長者屬於長期病患或殘疾人士並符合相

關的資格條件，還可同時獲發“護理補助”或“殘疾補助”。

配合多重社會援助模式的運作，澳門形成了政府與民間團體的合

作模式、政府部門間的合作模式，從而為市民提供了較好的社會安全

網。在很多社會援助政策和措施中，政府需要得到民間團體的支援和

相關的專業服務，才能順利展開援助專案，也才可以真正實現精准化

的扶貧。民間社團對社會援助的參與度極高，以及政府與民間團體在

社會援助中的良好合作關係，是澳門多重覆蓋社會援助體系的特色和

亮點。




